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高教深耕計畫分項計畫C11：補助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方案
1、 目的：為推動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，加強教師與產業接軌，藉以提升教師實務技能與產學研發動能、促進產學交流、創造產學合作新契機。
2、 補助類型：為使教師貼近產業，以多元形式提升實務經驗，分下列二類予以補助：
(一)辦理全校性深度實務研習：補助本校各系所院與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全校性深度實務研習。
(二)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：補助教師個人參與校外機構所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。
3、 實施期程：即日起至113年11月30日。
4、 申請資格：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要點第二點規定之教師。
5、 研習課程辦理原則：
(一)辦理全校性深度實務研習：
1.各系所院依所屬教師任教專業需求，邀請合作機構規劃辦理相關實務研習課程。計畫內容應包含研習之辦理單位、課程內容、研習天數、研習時數等，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准通過後向產學處提出申請。
2.深度實務研習應有助於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內涵，研習課程設計得以連續性或分階段方式規劃。主辦單位應遴選研習教師並負責研習課程品質及成效報告事宜。

3.研習課程辦理完畢後，主辦單位應彙整參與教師成果報告與研習證明送產學處備查。

(二)參與校外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：
1.教師依據任教專業需求，規劃參與相關實務研習課程。計畫內容應包含預計參與課程之辦理單位、課程內容、研習天數、研習時數等，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准通過後向產學處提出申請。

2.教師完成研習課程後，應繳交成果報告與研習證明送產學處備查。
6、 經費補助條件：
(一)辦理全校性深度實務研習：
1.每場研習參與教師至少十五人，研習期間二至三週者，補助新臺幣十萬元；研習期間四至六週者，補助新臺幣二十萬元。
2.補助經費用於辦理研習所需經費，補助項目包括資料檢索費、印刷費、交通費、膳食費、材料費、鐘點費、二代健保費、雜支。
(二)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：
1.每場研習至多補助新臺幣3,000元，每師每年至多補助三場次。
2.補助經費用於參與研習所需之報名費、課程費、材料費，依教師實際參與課程所需費用核實補助。

(三)已申請教育部或本校產業研習相關補助之教師，不得重覆申請本方案補助。
7、 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經費用罄為止。

8、 審查程序： 
(一)依申請優先順序辦理至經費用罄為止。
(二)受補助教師於通過申請後，如欲變更申請項目，請洽承辦單位辦理。
9、 經費核銷：經費核銷請於該補助年度11月31日前核銷完畢。如無法於規定期限內核銷完畢，經費將自動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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